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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5/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5860.htm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二十一日） 自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修

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以来，全国各地都开展

了宣传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教育，对于破除婚姻

家庭领域中的封建思想残余和旧的习俗，贯彻实施婚姻法，

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出现了婚事新办、不要彩礼，增进了

家庭和睦团结的道德风尚。但是，对婚姻法的宣传还不够广

泛、深入，有些地方干涉婚姻自由，包办、买卖婚姻和借订

婚勒索财物，拐卖、残害妇女，重婚，破坏他人家庭等违法

行为，以及办婚事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还不断发生。必须针

对这种情况，在全国城乡持久地深入宣传婚姻法，造成强大

的社会舆论，即社会道德风尚力量，以保证婚姻法的贯彻实

施。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要充分认识宣传和贯彻婚姻

法的重要性。婚姻家庭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全国人民切身利

益和社会安定的大问题，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的大问题。我们对婚姻家庭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影

响我国社会的发展。因此，对于作为婚姻家庭关系基本准则

的婚姻法，一定要认真进行宣传贯彻。各级人民政府要在当

地党委领导下，同司法机关、群众团体、新闻、文艺单位密

切配合，运用各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和方式方法，在人民群众

中继续宣传婚姻法，真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大

量的宣传工作，要依靠各种基层组织去做，把重点放在广大

青年身上。各基层单位，如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



治保委员会、派出所、法律顾部处、公社、生产大队、车间

、商店、学校，以及文化馆（站）、电影放映队等等，都应

把法制宣传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业务。三、要针对本地区

本单位在贯彻婚姻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边宣传，边解决。

对贯彻执行婚姻法中的疑难问题，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

，编写一些短小的通俗易懂的文章，从法学理论上加以阐明

，帮助干部和群众正确理解和执行婚姻法。四、各级政府机

关和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干部，都要模范地遵守婚

姻法，以身作则，移风易俗，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提倡

节俭办婚事，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并勇于同违反婚姻法和不

道德的行为作斗争。五、政法部门对那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拐卖、残害妇女儿童，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等触犯刑律的

犯罪行为，应坚决依法惩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